
询 价 函 

因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有限公司第六分局广西灵山进场道路项目施工需

要，我司拟对项目施工所需 石粉 进行采购，我司拟采用 公开询比价 采购方式（项

目编号：POWERCHINA-0111006-240083）进行下列货物的批量采购，请按以下要求于

2024 年 9 月 5 日（星期四）下午 17： 00 前将报价文件提交至集采平台

（https://ec.powerchina.cn）。 

一、拟采购货物一览表 

序号 货物名称 规格型号、主要技术参数及标准配置 数量（吨） 备注 

1 石粉 0-5mm 9500  

注:以上数量仅为做标书参考数量，询比价数量可能与实际需求量存在偏差，最

终结算量为根据工程需要经验收合格的实际供货品种和数量。若因投资计划、征地拆

迁、设计变更等原因，致使投资规模、工程量或供货品种、供货时间发生较大规模改

变，采购量及采购品种相应调整，投标人应予以接受，并不得以此作为调价和索赔依

据。 

二、采购要求 

1、本次询比价为分批采购，询比价响应供应商报价时须写明单价及总价、产品

的详细配置参数，报价包含货物制造、运输、装卸、售后服务等交付采购人使用前所

有可能发生的费用，确定成交供应商不再增补任何费用。 

2、响应人的资质要求：提供营业执照，提供类似供货业绩不少 2份。 

3、交货期：2024年 9月起至工程结束，根据项目部现场生产需要进场。 

4、交货地点：广西省钦州市灵山县旧州镇六华村广西钦州灵山抽水蓄能电站进

场道路工程项目经理部施工现场。 

5、质量标准或要求： 

（1）产品符合：材料质量、规格和技术要求符合现行国家标准。 

（2）计量及校核签收：按照现场验收数量计量 

石粉现场验收采取过磅验收的，应将磅单显示的重量在供方发货单上列明，并由

买方监磅人员和施工现场专人签收，作为结算依据留存。 

买卖双方对地磅磅单数量有争议的，均可选择双方认可的第三方地磅进行复磅，

最终过磅数量以复磅磅单数量为准。 



6、付款方式：（1）材料价款的结算：开票前双方通过在对账明细单上签字确认

后方可开票。先货后款，按月结算。上月 26日至本月 25日为一个结算周期，次月 5-10

日买卖双方应针对上月运抵工地现场经双方签字确认收到并验收合格的货物对账，并

开具结算单，根据结算单，卖方提供本批货物的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买方核对发票

填写内容无误后向卖方支付该笔货款总价的 90%，剩余货款的 10%作为质保金。验收

完成投入使用后 6个月内返还 10%质保金。 

（2）卖方需提供合规的增值税专用发票，采用一票制结算。若合同执行过程中

国家税务机关公布税率发生变化，合同以最新税率执行。合同税前单价不变，按照最

新税率调整合同到站单价。 

（3）合同付款通过银行转账、承兑汇票和供应链金融业务（建行 E 信通、电建

融信、商业承兑汇票等公司推行的融资付款业务）等形式进行支付（暂约定办理期限

为半年期利率）由此产生的所有费用由卖方承担。 

7、响应文件须按照询价函的要求，编制报价函，经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上传至

集采平台。 

8、递交投标文件前须在中电建集中采购电子平台向中国水利水电第十一工程局

有限公司或第六分局申报合格供应商资格，成为合格供应商后方能进行投标文件递交

和开标。因投标人自身原因导致合格供应商资格未能申报成功，造成投标文件无法递

交和开标的，由投标人承担其全部后果。 

三、联系方式 

采 购 人：广西钦州灵山抽水蓄能电站进场道路工程项目经理部 

地    址：广西省钦州市灵山县旧州镇广西钦州灵山抽水蓄能电站进场道路工程

项目经理部施工现场 

联 系 人：李工 

电    话：17337173876 

电子邮箱：603084899@qq.com 

 

2024年 8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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